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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具体来说，这套书希望达到以下目的：　  1．帮助学生系统掌握本学科知识。
修完一门课程，并不是拿到学分了事，要真正掌握本学科的一些“门道”，至少要完成入门的工夫吧
。
这套“练习题集”设计了“知识逻辑图”栏目，详细勾画了一章内容不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。
设计了各种题型的自测题，突出了重点，提供了详细精辟的答案分析，不仅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，帮
助同学们了解不同类型考题的不同形态，掌握其解题方法，而可以培养和增强学生的适应能力。
除了每章的自测题外，全书还专门设计了三套综合测试题，同学们可以在学完本门课程后自己测验一
下学习的效果。
    2．帮助学生通过国家司法考试。
法学专业的学生系统学习四年过后，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应当是顺理成章和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事实上，
情况不是这样，只能表明某些同学平时的专业学习还浮在表面。
这套“练习题集”从历年国家司法考试（律师资格考试）的试题中精选了部分经典的试题，帮助学生
了解司法考试的难度、角度和形式，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学习和复习。
    3．帮助学生准备考研。
一方面从一些法学名校（如中国人民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政法大学等）历年考研试题中精选了部分
试题，另外，这套书专门设计了一个“论述题与深度思考题”栏目，以拓展学生学术视野，对考研的
同学掌握论述题的答题方法和技巧亦有较大帮助。
    作者的思路可归纳为：通过似乎回到“应试教育”模式、进行同步练习这样一种“俗”的方式，来
达到作者强化“专业教育”的大而不俗的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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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第三，新增单位犯罪的规定。
有利于促进单位努力防治环境的污染和破坏。
第四，贯穿了刑罚节俭原则。
所谓刑罚节俭原则，是指以最小的刑罚投入量，达到最大限度的预防和惩治犯罪的效果。
其在新刑法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，一是取消了死刑；二是对危害某些环境要素的行为没有犯罪化，
留给环保行政法规调整。
第五，环境刑事立法体现了预防犯罪的精神。
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环境资源价值的独立性。
为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设置了一层障碍，减轻了环境的压力，也减少了环境危害后果发生的几率，从
根本上可减少危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发生。
第六，环境刑事责任还较广泛地适用财产刑。
这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主要追求经济利益的特点是相符的，有利于恢复和改善遭受损害的环境质量
。
3.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行为，一般表现为人们在开发、利用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过程中，过度地开发
资源或超标准排污，导致自然资源遭破坏，环境遭受污染的行为。
从行为状态（过程）上分析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行为，可以分为行为犯、危险犯和结果犯。
行为犯，是指行为人只要实施了法律禁止的一定行为，不管是否造成了现实的环境危害后果，即可构
成犯罪的情形。
如我国《刑法》第339条第1款规定，违反国家规定，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、堆放、处置的，即
构成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。
又如美国法律规定：对故意非法运输、储存、处理、处置或出口危险废弃物的行为，可处5年以下的
监禁或每日五万美元的罚金，或二者并处。
由于从事此类行为即存在很大的危险性，所以刑法如此规定是为了实现普遍预防的效果，防止环境污
染和破坏的发生。
所谓危险犯，是指行为人实行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，使环境乃至人身财产处于某种程度威胁的危
险状态之中，即可构成犯罪。
例如日本1970年的《公害对策基本法》第2条规定：“凡伴随工厂或事业单位的企事业活动而排放有损
于人体健康的物质，给公众的生活或身体带来危险者，应处3年以下徒刑或300万元以下的罚金”。
只要危害环境的行为使自然环境处于危险状态即可构成犯罪，可以更有效地防患于未然、从而达到保
护环境的最佳后果。
结果犯，是指行为人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，并实际上造成环境被污染或破坏乃至人的生命健
康和财产受到损害的结果，才被视为犯罪的情形。
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大多是以结果犯为处罚对象的。
我国应当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规定危险犯，以发挥刑法的预测、指引以及威慑、惩罚功能，预防
环境污染和破坏后果的发生，把环境犯罪制止在危险状态，更有效地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。
我国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没有危险犯的规定，今后依据环境保护本身的要求及我国惩治环境犯罪
的现实需要，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惩治环境犯罪的立法经验，在今后的环保立法中，增加惩治危险犯
的规定。
1.本案适用刑法关于走私废物罪的规定。
走私废物罪是指逃避海关监管，将境外的固体废物、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运输进境，情节严重的行为
。
该罪并不强调走私进境的目的，也不强调废物是否可以用作原料，只要是逃避海关监管，从境外运输
进境并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即可。
下列情形之一属于“情节严重”的情况：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非危险性固体废物、液态废物分别或者
合计达到1吨以上不满5吨的；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非危险性固体废物、液态废物分别或者合计达到5吨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练习题集>>

以上不满25吨的；未经许可，走私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、液态废物分别或者合计达
到20吨以上不满100吨的；走私国家禁止进口的废物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。
经许可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时，偷逃应缴税额，构成犯罪的，应当以走私普通货物
罪定罪处罚；既未经许可，又偷逃应缴税额，同时构成走私废物罪和走私普通货物罪的，应当按照刑
法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虽经许可，但超过许可数量进口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，超过部分以未经许可论。
以用作原料为目的，进口不能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、液态废物和气态废物的，以走私废物罪定罪处罚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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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练习题集》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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